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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編號
	預定修正規定(條號)
	修正前
	修正後
	預定鬆綁效益
(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)
	預定完成時間

	1
	衛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15條

	無(本條新增)
	執行單位符合第7條規定，經本部查核其具有完善機制者，本部得同意其於一定期間及範圍，逕依第20條至第23條規定辦理專屬授權及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實施後，再報本部備查。
	為使執行單位(受本部補助或委託之科技計畫預算來源單位)更能有效運用研發成果並自主管理，爰新增通案授權條文。
	108.01.31前


備註： 1.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108年1月間完成者。
2.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，相關成果曾於前4季填報者，請勿再行填列；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，其後完成鬆綁者，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。
3.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(修)者，請併計為1項成果，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。
